
江苏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办理程序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_E6_B3_A8_E5_c47_646711.htm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评

协[2005]90号）规定办理。 一、应具备的条件 1、与资产评估

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或者经资产评估机构和注册资

产评估师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2、担任资产评估机

构合伙人或者股东的，已完成退伙或财产份额（出资）转让

手续，或签定财产份额（出资）转让协议或退伙协议； 3、

未被要求接受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或行业协会调查的（调查

一年未结束的除外）。 4、最近一次批准转所至此次申请转

所已满一年以上。 5、已按规定完成财物交接等相关手续。 

二、需提供的材料： 1、《江苏省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

表》（以下简称“转所表”）一式4份（申请设立资产评估机

构需8份）； 2、与转入资产评估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一式两份； 3、社会人才交流机构出具的转所申请人人事档

案存放证明复印件或者劳动、人事部门出具的退休证明复印

件一式两二份； 4、担任转出资产评估机构合伙人或者股东

的，应当提交合伙人会议（股东会）决议、财产份额（出资

）转让协议书或退伙协议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变更

后合伙人或者股东名单复印件一式两份； 5、注册资产评估

师证书； 三、办理程序： 1、转所申请人填写转所表，转出

、转入资产评估机构在转所表上签署意见； 2、转所申请人

携带有关材料到省评协办理。 3、省评协在接到转所申请人

提交的转所材料后，经审查，符合转所条件的为其办理转所



手续； 4、申请设立资产评估机构过程中转所： 转所申请人

提交除与转入资产评估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之外的申

请材料，其中转所表转入所意见栏由本人填写“申请设立资

产评估机构”。 资产评估评估机构申办成功的，新设立的资

产评估机构在转所申请表中“转入所意见处”盖章后到省评

协办理转入手续。 资产评估评估机构申办未获批准的，申请

人可加入其他资产评估机构。加入的资产评估机构在转所表

中“转入所意见处”盖章后到省评协办理转入手续。 办理部

门：省资产评估协会注册部（表格请到“下载中心”下载） 

咨询电话：025-83327783 江苏省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申请表

（样表）姓名 性别 民族 （一寸免冠蓝底近照） 出生日期 学

历 专业职称 身份证号 注册证编号 是否转出所股东（合伙人

） 档案存放单位 档案存放单位类型 前一次转所时间及原评估

机构名称 转所申请 本人自愿申请转所，已按规定完成财物（

包括股份）交接（转让）等相关手续，且未被要求接受有关

部门调查，请予批准。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 日期： 注册资

产评估师印章： 转出机构意见机构公章：负责人签字：年 月 

日 转入机构意见机构公章：负责人签字：年 月 日 转出地方

协会注册管理部门意见注册专用章：经办人签字:：年 月 日 

转入地方协会注册管理部门意见注册专用章：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格自转出地方协会盖章之日起1年内有效。 

更多相关访问：#0000ff>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论坛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